
主辦單位: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香港文化及藝術協會

比賽項目︰

樂器、鋼琴、朗誦、舞蹈

歌唱、繪畫、書法、攝影

比賽日期：

2012年4月14日 至 5月26日



《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》是甚麼？

　 　 由 中 國 藝 術 家 協 會 香 港 秘 書 處 所 主 辦 的 《 香 港 青 少 年 藝 術 節 》 及 《 香 港 幼 兒

藝 術 節 》 ， 自 2 0 0 7 年 開 始 已 經 分 別 舉 辦 了 三 屆 。 而 由 上 屆 開 始 ， 兩 個 活 動 將 會 合

拼 成 為 《 香 港 青 少 年 及 幼 兒 藝 術 節 》 ， 並 定 於 2 0 1 2 年 4 月 至 5 月 期 間 舉 行 。 《 藝

術 節 》 將 會 分 為 不 同 的 年 齡 組 別 ， 在 多 個 藝 術 範 疇 作 交 流 及 比 賽 。

《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》舉辦的目的是甚麼？

　 　 隨 著 香 港 教 育 體 系 的 改 革 ， 藝 術 成 就 也 成 了 學 校 及 家 長 重 視 的 一 環 ， 有 學 校

更 將 不 同 形 式 的 藝 術 課 程 ， 如 朗 誦 、 戲 劇 等 ， 編 入 教 程 當 中 。

　 　 小 朋 友 從 小 開 始 學 習 不 同 形 式 的 表 演 藝 術 ， 但 往 往 缺 乏 了 客 觀 的 平 台 ， 特 別

是 評 估 幼 兒 藝 術 才 華 的 能 力 及 水 平 。 《 香 港 青 少 年 及 幼 兒 藝 術 節 》 正 好 提 供 一 個

公 開 的 舞 台 ， 讓 小 朋 友 得 以 展 示 他 們 的 文 化 藝 術 才 華 ， 同 時 亦 提 供 渠 道 讓 他 們 作

文 化 藝 術 上 的 交 流 ， 提 升 文 化 及 藝 術 的 水 平 及 興 趣 。

有機會參加全國性比賽？

　 　 凡 於 《 第 五 屆 香 港 青 少 年 及 幼 兒 藝 術 節 》 獲 得 “ 優 異 ” 或 以 上 獎 項 者 ， 均 會

獲 得 被 推 薦 參 加 第 七 屆 《 中 國 青 少 年 藝 術 節 》 北 京 總 評 選 的 資 格 。

　 　 由 文 化 部 民 族 民 間 文 藝 發 展 中 心 、 中 國 藝 術 家 協 會 、 中 國 教 育 事 業 促 進 會 中

國 青 少 年 藝 術 節 組 委 會 聯 合 舉 辦 的 第 七 屆 《 中 國 青 少 年 藝 術 節 》 北 京 總 評 選 ， 將

於 2 0 1 2 年 8 月 舉 行 。 該 項 大 型 活 動 每 年 均 吸 引 全 國 各 省 市 上 千 人 的 優 秀 藝 術 家 及

青 少 年 到 北 京 參 加 評 選 及 交 流 。

簡 介



比 賽 章 程
〔一〕比賽項目︰

藝 術 表 演 ：  樂 器 、 鋼 琴 、 朗 誦 、 舞 蹈 、 歌 唱                   

藝 術 作 品 ：  繪 畫 、 書 法 、 攝 影

〔二〕參賽資格︰

就 讀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學 校 之 學 生

〔三〕組別︰ ( 年 齡 限 制 以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計 算 )

幼兒組 	 A 組  ( 3 歲 ) 	 B 組  ( 4 歲 ) 		  C 組  ( 5 歲 )

兒童組 	 A 組  ( 6  -  8 歲 ) 	 B 組  ( 9 – 1 1 歲 ) 	

少年組 	 1 2 – 1 7 歲 	

 

〔四〕比賽及截止日期：

參 加 者 將 會 被 安 排 於 下 列 指 定 比 賽 日 期 內 之 任 何 時 段 內 比 賽 。

比賽項目	 截止報名日期	 比賽日期	

朗 誦 	 2 月 2 9 日 	 4 月 1 4 日 、 1 5 日 、 2 1 日 	

歌 唱 	 2 月 2 9 日 	 4 月 2 2 日 、 5 月 5 日

舞 蹈 	 2 月 2 9 日 	 5 月 6 日 、 1 2 日 、 1 3 日 	

樂 器 、 鋼 琴 	 2 月 2 9 日 	 5 月 1 9 日 、 2 0 日 、 2 6 日 	

繪 畫 	 4 月 1 8 日 	 5 月 中 ( 作 品 評 審 )

書 法 	 4 月 1 8 日 	 5 月 中 ( 作 品 評 審 )

攝 影 	 4 月 1 8 日 	 5 月 中 ( 作 品 評 審 )

( 主 辦 機 構 保 留 更 改 以 上 資 料 、 舉 辦 日 期 、 時 間 的 權 利 ， 所 有 之 更 改 以 網 頁 公 佈 作 準 。 )

〔五〕比賽通知：

比 賽 時 間 、 地 點 及 詳 情 ， 將 於 各 項 目 首 日 比 賽 前 1 0 天 以 「 電 郵 」 通 知 各 位 參 賽

者 。 比 賽 時 間 及 日 期 由 大 會 安 排 及 編 訂 ， 參 加 者 不 得 異 議 。

如 遇 上 由 教 育 署 發 出 因 惡 劣 天 氣 或 其 他 特 殊 原 因 而 需 要 停 課 之 指 示 ， 所 有 當 日 舉

行 之 賽 事 將 會 全 部 取 消 ， 直 至 另 行 通 告 。



〔六〕參賽費用：

Ａ )  個 人 項 目 ： 每 人 每 項 參 賽 費 為 港 幣 $ 2 3 0 元 *  

Ｂ )  小 組 項 目 ： 每 人 每 項 參 賽 費 為 港 幣 $ 2 1 0 元

Ｃ )  團 體 項 目 ： 每 隊 參 賽 費 港 幣 $ 6 5 0 元 * *

所 有 費 用 一 經 繳 付 ， 不 論 任 何 原 因 （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宣 佈 停 課 、 違 反 比 賽 章

程 、 出 席 賽 事 與 否 、 染 病 等 ） ， 一 律 不 獲 退 還 ， 亦 不 得 轉 讓 他 人 或 轉 作 另 一 項 比

賽 之 費 用 。 除 非 大 會 取 消 有 關 活 動 ， 否 則 參 賽 費 用 恕 不 退 還 。
*  1 .  中 國 藝 術 家 協 會 青 少 年 會 員 或 曾 參 加 過 中 國 藝 術 家 協 會 舉 辦 之 賽 事 的 參 賽 者 每 人 每 項 參 賽 費 為 港 幣 $ 2 1 0 元

* * 2 .  中 國 藝 術 家 協 會 青 少 年 會 員 或 曾 參 加 過 中 國 藝 術 家 協 會 舉 辦 之 賽 事 的 參 賽 者 每 隊 每 項 參 賽 費 為 港 幣 $ 6 0 0 元

〔七〕比賽章程及細則：

各 項 比 賽 章 程 、 細 則 及 報 名 表 格 ， 可 在 本 會 網 頁 下 載 w w w . h k a c f . o r g . h k / v 2 / m a t c h . p h p

〔八〕參賽證書︰

各 參 賽 學 生 於 完 成 比 賽 後 均 獲 頒 發 「 嘉 許 證 書 」 。

〔九〕獎項︰

１ . 個 人 及 小 組 獎 項 ： 	 各 組 別 均 設 立 冠 、 亞 、 季 軍 及 優 異 獎 ， 可 獲 獎 牌 及 得 獎

證 書 。

２ . 團 體 獎 項 ： 	 各 組 別 均 設 立 冠 、 亞 、 季 軍 及 優 異 獎 ， 可 獲 獎 座 及 團 體

得 獎 證 書 。 （團體項目證書及獎項頒發以單一團體為單位）

３ . 導 師 獎 項 ： 	 各 組 別 冠 軍 得 獎 者 的 指 導 老 師 獲 頒 發 「 優 秀 指 導 老 師 」

獎 證 書 。

４ . 學 校 獎 項 ： 	 最 多 學 生 參 加 （ 以 每 個 項 目 計 算 ， 但 最 少 不 少 於 十 人 ）

的 學 校 可 獲 頒 發 「 多 才 多 藝 學 校 獎 」 ； 另 得 獎 學 生 最 多

（ 以 所 有 項 目 總 和 ） 的 學 校 可 獲 頒 發 「 多 才 多 藝 學 校 大

獎 」 （ 金 、 銀 、 銅 獎 ） 。

５ . 藝 術 教 育 團 體 獎 項 ： 	 最 多 學 生 參 加 （ 以 每 個 項 目 計 算 ， 但 最 少 不 少 於 十 人 ）

的 藝 術 教 育 團 體 獲 頒 發 「 藝 術 教 育 獎 」 ， 另 得 獎 學 生 最

多 （ 以 所 有 項 目 總 和 ） 的 藝 術 教 育 團 體 獲 頒 發 「 藝 術 教

育 精 英 團 體 獎 」 （ 金 、 銀 、 銅 獎 ） 。



６ . 	 若 有 個 別 組 別 項 目 參 賽 單 位 只 得 一 個 ， 該 組 別 項 目 則 以 優 秀 獎 （ 按 成 績 分 為

金 、 銀 、 銅 獎 ） 作 出 評 選 。

７ . 	 如 參 賽 者 表 現 未 達 到 大 會 所 規 定 的 水 準 ， 大 會 將 不 會 頒 發 該 項 名 次 及 獎 項 。

主 辦 機 構 保 留 最 後 決 定 權 。

〔十〕全國性比賽︰

冠 、 亞 、 季 及 優 異 得 獎 者 均 可 獲 推 薦 參 加 全 國 性 藝 術 節 比 賽 ， 但 並 非 必 須 參 加 ◦ 。

〔十一〕報名方法︰

１ . 	 參 賽 者 必 須 詳 細 閱 讀 比 賽 規 則 及 各 項 目 之 細 則 ， 並 確 保 所 填 報 之 資 料 屬 實 及

無 誤 。 如 有 違 規 者 ， 其 參 賽 資 格 將 被 取 消 。 所 有 資 料 只 會 作 比 賽 之 用 。

２ . 	 請 清 楚 填 寫 報 名 表 ， 連 同 參 賽 費 用 （ 支 票 抬 頭 : 【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

有限公司】 ） 及 作 品 ( 如 適 用 ) ， 郵 寄 或 親 自 交 回 本 會 。

３ . 	 參 賽 者 可 同 時 選 擇 參 加 多 於 一 個 比 賽 項 目 ， 但 必 須 以 獨 立 報 名 表 格 填 寫 。 每

份 報 名 表 格 只 接 受 填 寫 一 個 參 賽 項 目 。

４ . 	 所 有 參 賽 作 品 ( 繪 畫 、 書 法 及 攝 影 ) 後 面 需 貼 上 報 名 表 格 ， 並 另 繳 一 份 以 作 存

檔 。

５ . 	 郵 寄 報 名 之 參 賽 者 如 需 取 回 收 據 ， 必 須 附 上 已 付 郵 資 的 回 郵 信 封 。

６ . 	 一 切 郵 遞 錯 誤 ， 本 會 恕 不 負 責 。

７ . 	 郵 遞 報 名 以 郵 戳 日 期 為 準 。 所 有 逾 期 報 名 恕 不 接 受 。

〔十二〕報名查詢︰

中 國 藝 術 家 協 會 香 港 秘 書 處

地 址 ： 香 港 九 龍 柯 士 甸 路 2 2 - 2 6 號 （ 柯 士 甸 道 1 5 2 號 ） 好 兆 年 行 1 0 樓 1 0 0 4 室  

電 話 ︰ 2 3 7 5 - 8 8 2 5

傳 真 ︰ 2 3 7 5 - 8 8 2 7

網 址 ︰ w w w . h k a c f . o r g . h k

〔十三〕附註

主 辦 機 構 有 權 對 以 上 各 項 作 出 修 訂 ， 如 有 任 何 修 改 ， 恕 不 另 行 通 知 。



各 項 比 賽 細 則
樂 器 （ 西 樂  /  中 樂 ） （幼兒組不設中樂比賽）

● 　獨奏〔 可 有 一 人 作 伴 奏 ；

　 　 　 　 　 比 賽 時 間 ： 少 年 組 不 超 過 4 分 鐘 、 兒 童 組 不 超 過 3 分 鐘 、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2 分 鐘 〕

● 　小合奏 * 〔 2 - 4 人 ， 不 設 指 揮 ；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比賽時間：少年組不超過4分鐘、兒童組不超過3.5分鐘、幼兒組不超過2.5分鐘〕

１ . 自 選 樂 章 。

２ . 評 審 準 則 ： 選 曲 、 音 準 、 手 位 、 節 奏 感 、 儀 態 、 感 情 、 合 作 性 等 。

３ . 大 會 只 提 供 鋼 琴 ， 其 他 樂 器 及 器 材 請 自 備 。

* 小 合 奏 分 組 以 隊 伍 中 最 多 人 屬 於 該 年 齡 組 別 為 準 ， 如 人 數 相 同 則 以 較 高 年 齡 為 準 。

鋼 琴
● 　獨奏〔 比 賽 時 間 ： 少 年 組 不 超 過 7 分 鐘 、 兒 童 組 不 超 過 3 分 鐘 、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2 分 鐘 〕

１ . 自 選 樂 章 。

２ . 評 審 準 則 ： 選 曲 、 音 準 、 手 位 、 節 奏 感 、 儀 態 、 感 情 等 。

朗 誦 （ 普 通 話 ／ 英 文 ／ 粵 語 ）
 ● 　獨誦〔 時 間 不 超 過 3 分 鐘 （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2 分 鐘 ） 〕

 ● 　小組朗誦 * ( 2 - 5 人 )  〔 時 間 不 超 過 3 . 5 分 鐘 （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2 . 5 分 鐘 ） 〕

１ . 參 賽 者 可 自 選 詩 歌 或 散 文 作 誦 材 。

２ . 評 審 準 則 ： 吐 字 、 聲 調 、 節 奏 、 動 作 、 儀 態 、 眼 神 、 感 情 、 合 作 性 。

*  小 組 朗 誦 的 分 組 以 隊 伍 中 最 多 人 屬 於 該 年 齡 組 別 為 準 ， 如 人 數 相 同 則 以 較 高 年 齡 為 準 。

歌 唱
 ● 　獨唱〔 時 間 不 超 過 3 分 鐘 （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2 分 鐘 ） 〕

 ● 　小合唱 * 〔 含 伴 奏 人 數 不 超 過 1 0 人 ， 時 間 不 超 過 3 . 5 分 鐘 （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2 . 5 分 鐘 ） 〕

１ . 評 審 準 則 ： 選 歌 、 音 準 、 聲 線 、 咬 字 、 節 奏 感 、 動 作 、 儀 態 、 眼 神 、 感 情 、 合 作 性 。

２ . 自 選 歌 曲 。

３ . 參 賽 者 可 以 純 音 樂 C D 作 伴 奏 或 以 清 唱 形 式 演 繹 。

４ . 大 會 只 會 提 供 鋼 琴 及 C D 播 放 器 ， 其 他 樂 器 或 設 備 請 自 備 。

*  小 合 唱 的 分 組 以 隊 伍 中 最 多 人 屬 於 該 年 齡 組 別 為 準 ， 並 且 須 佔 總 人 數 一 半 或 以 上 ， 如 人

數 相 同 則 以 較 高 年 齡 為 準 。

攝 影
１ .主題： 美 妙 旅 程

２ . 尺 寸 不 超 過 1 2 寸 x  8 寸 ， 即 1 2 R 。

３ . 每 位 參 加 者 只 可 遞 交 一 幅 作 品 。

４ . 所 有 參 賽 作 品 背 面 必 須 附 有 參 賽 表 格 ， 另 需 附 上 一 份 參 賽 表 格 以 作 存 檔 。

５ . 參 賽 者 不 可 把 姓 名 書 寫 在 作 品 正 面 。

６ .所有作品，恕不發還。



舞 蹈 （ 芭 蕾 舞 ／ 西 方 舞 ＃／ 東 方 舞 ）
  ● 　獨舞〔 時 間 不 超 過 3 分 鐘 （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2 分 鐘 ） 〕

  ● 　雙人舞或3人舞 * 〔 時 間 不 超 過 3 分 鐘 （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2 分 鐘 ） 〕

  ● 　群舞 * 〔 人 數 不 超 過 2 0 人 ， 時 間 不 超 過 4 分 鐘 （ 幼 兒 組 不 超 過 3 分 鐘 ） 〕

１ . 評 審 準 則 ： 與 音 樂 ／ 歌 曲 的 配 合 、 節 奏 、 動 作 、 舞 姿 、 眼 神 、 感 情 、 合 作 性 。

２ . 自 選 舞 蹈 。

３ . 大 會 只 會 提 供 C D 播 放 器 。

* 雙 人 舞 或 3 人 舞  及  群 舞 的 分 組 以 隊 伍 中 最 多 人 屬 於 該 年 齡 組 別 為 準 ， 並 且 須 佔 總 人 數 一

半 或 以 上 ， 如 人 數 相 同 則 以 較 高 年 齡 為 準 。

＃西 方 舞 包 括 ： 爵 士 舞 、 H i p - H o p 、 拉 丁 舞 、 現 代 舞 等 ， 請 於 報 名 表 註 明 。

繪 畫 （ 國 畫 ／ 水 彩 畫 ／ 非 平 面 繪 畫 ）（非平面繪畫只設幼兒組）

 ● 　國畫（ 尺 寸 不 超 過 6 9  x  5 0 c m 、 必 須 以 宣 紙 繪 畫 ）

 ● 　水彩畫（ 尺 寸 不 超 過 5 5  x  5 5  c m 、 不 可 以 宣 紙 繪 畫 、 以 水 彩 為 主 要 元 素 ）

 ● 　非平面繪畫（ 即 剪 貼 畫 ） （ 只 設 幼 兒 組 ） （ 尺 寸 不 超 過 5 5  x  5 5  c m ）

１ .主題： 美 妙 旅 程

２ . 每 類 別 只 可 遞 交 一 幅 作 品 。

３ . 評 選 準 則 ： 切 題 、 創 意 、 構 圖 、 技 巧 。

４ . 所 有 參 賽 作 品 背 面 必 須 附 有 參 賽 表 格 ， 另 需 附 上 一 份 參 賽 表 格 以 作 存 檔 。

５ . 參 賽 者 不 可 把 姓 名 書 寫 在 作 品 正 面 。

６ .所有作品，恕不發還。

書 法 （ 硬 筆 中 文 ／ 硬 筆 英 文 ／ 毛 筆 大 字 ／ 毛 筆 小 字 ）（書法比賽不設幼兒組）

  ● 　硬筆中文（ 以 大 會 所 設 紙 張 格 式 書 寫 ）

  ● 　硬筆英文（ 以 大 會 所 設 紙 張 格 式 書 寫 ）

  ● 　毛筆大字（ 尺 寸 不 超 過 6 0  x  1 0 0 c m ）

  ● 　毛筆小字（ 九 宮 格 紙 ）

１ .內容： 由 大 會 提 供 篇 章

２ . 字 體 不 限

３ . 每 類 別 只 可 遞 交 一 幅 作 品 。

４ . 所 有 參 賽 作 品 背 面 必 須 附 有 參 賽 表 格 ， 另 需 附 上 一 份 參 賽 表 格 以 作 存 檔 。

５ . 參 賽 者 不 可 把 姓 名 書 寫 在 作 品 正 面 。

６ . 篇 章 及 紙 張 格 式 可 於 本 會 網 頁 下 載 （ h t t p : / / w w w . h k a c f . o r g . h k / v 2 / m a t c h . p h p ）

７ .所有作品，恕不發還。

參賽者請於報名前細閱各項目詳情及【大會規則】，並必須尊重及遵守大會所定。



大 會 規 則
1 . 	 參 賽 者 須 為 就 讀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學 校 之 學 生 。

2 . 	 所 有 組 別 年 齡 限 制 以 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計 算 。

3 . 	 參 賽 者 可 參 加 超 過 一 個 項 目 ， 但 必 須 承 擔 所 報 項 目 於 同 一 時 間 舉 行 而 須 作 出 取 捨 的 風 險 。

4 . 	 每 組 別 項 目 ( 包 括 團 體 項 目 ) ， 參 賽 者 只 可 報 名 一 次 。

5 . 	 參 賽 者 請 清 晰 填 報 各 項 資 料 ； 所 填 報 之 資 料 必 須 屬 實 ， 如 有 違 規 者 ， 其 參 賽 資 格 將 被 取 消 。 所 有

資 料 只 會 作 比 賽 之 用 。

6 . 	 遞 交 報 名 表 時 需 填 妥 參 賽 作 品 名 稱 ， 如 於 截 止 報 名 後 作 出 更 改 或 加 減 ， 每 人 每 項 需 繳 交 手 續 費 港

幣 5 0 元 正 。

7 . 	 已 繳 交 之 報 名 費 不 能 退 還 （ 除 非 大 會 取 消 有 關 活 動 ） ， 亦 不 得 轉 讓 他 人 或 轉 作 另 一 項 比 賽 之 用 。

8 . 	 比 賽 時 間 、 地 點 及 詳 情 ， 將 於 各 項 目 首 日 比 賽 前 1 0 天 以 「 電 郵 」 通 知 各 位 參 賽 者 。 敬 請 清 晰 填 寫

電 郵 地 址 。

9 . 	 參 加 者 之 出 賽 日 期 、 時 間 及 出 場 次 序 ， 由 大 會 編 訂 ， 參 加 者 不 得 異 議 。

1 0 . 	 大 會 有 權 隨 時 更 改 比 賽 時 間 表 。 如 遇 上 由 教 育 署 發 出 因 惡 劣 天 氣 或 其 他 特 殊 原 因 而 需 要 停 課 之 指

示 ， 所 有 當 日 舉 行 之 賽 事 將 會 全 部 取 消 ， 直 至 另 行 通 告 。

1 1 . 	 參 賽 者 必 須 於 比 賽 開 始 前 十 五 分 鐘 到 達 比 賽 場 地 ， 辦 理 報 到 手 續 。 比 賽 一 旦 開 始 ， 評 判 或 工 作 人

員 有 權 拒 絕 任 何 人 士 （ 包 括 參 賽 者 ） 進 場 ； 參 賽 者 可 能 錯 過 重 要 之 宣 佈 及 出 場 次 序 。

1 2 . 	 所 有 參 賽 者 必 須 攜 帶 有 效 之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／ 旅 遊 證 件 ／ 學 校 手 冊 ／ 學 生 證 ， 以 便 比 賽 場 地 之 工 作

人 員 作 年 齡 及 年 級 之 核 實 。 樂 器 或 歌 唱 項 目 之 伴 奏 者 則 不 受 此 限 。

1 3 . 	 參 賽 者 於 比 賽 當 日 不 可 穿 著 制 服 或 扣 上 識 別 襟 章 ( 校 服 除 外 ) 。

1 4 . 	 評 判 有 權 於 比 賽 中 途 終 止 參 賽 者 的 演 出 ， 參 賽 者 不 得 異 議 。

1 5 . 	 如 參 賽 者 之 演 出 超 過 法 定 時 限 ， 評 審 有 權 終 止 參 賽 者 之 演 出 並 扣 減 適 當 分 數 。

1 6 . 	 於 各 項 比 賽 指 定 時 間 內 ， 參 賽 者 只 可 以 一 首 作 品 參 賽 。

1 7 . 	 對 於 評 判 所 作 出 之 最 終 比 賽 成 績 ， 任 何 人 均 不 得 異 議 。

1 8 . 	 各 獎 項 及 得 獎 名 額 或 會 因 應 比 賽 實 際 情 況 而 有 所 變 更 ， 如 參 賽 者 的 演 出 未 達 到 大 會 所 規 定 的 水

準 ， 大 會 將 不 會 頒 發 任 何 名 次 及 獎 項 。 主 辦 機 構 保 留 最 後 決 定 權 。

1 9 . 	 在 場 家 長 及 觀 眾 不 得 向 比 賽 中 的 參 賽 者 作 任 何 提 示 ( 俗 稱 提 水 ) ， 一 旦 被 評 判 或 工 作 人 員 發 現 ， 評

判 可 扣 減 參 賽 者 的 分 數 。

2 0 . 	 參 賽 者 如 有 違 反 任 何 比 賽 規 則 ， 大 會 有 權 取 消 其 參 賽 資 格 。

2 1 . 	 比 賽 結 果 會 於 每 節 比 賽 完 結 時 即 時 公 佈 ， 並 於 該 項 比 賽 完 成 後 之 星 期 三 下 午 五 時 後 於 本 會 網 站 內

公 佈 。

2 2 . 	 任 何 人 士 不 得 於 比 賽 場 地 內 進 行 錄 音 或 錄 影 ， 攝 影 不 能 使 用 閃 光 燈 。 一 切 錄 像 版 權 均 屬 大 會 所

有 。

2 3 . 	 所 有 在 場 人 士 均 需 小 心 看 管 個 人 財 物 。 如 有 任 何 遺 失 ， 大 會 恕 不 負 責 。

2 4 . 	 繪 畫 、 攝 影 、 書 法 項 目 參 賽 作 品 必 須 為 參 賽 者 手 筆 ， 如 有 臨 摹 或 成 人 加 比 或 冒 名 頂 替 之 作 品 ， 將

被 取 消 參 賽 資 格 ， 已 繳 交 的 參 賽 費 用 恕 不 退 回 。

2 5 . 	 全 部 參 賽 作 品 著 作 權 歸 屬 於 主 辦 單 位 中 國 藝 術 家 協 會 香 港 秘 書 處 所 有 ， 主 辦 單 位 對 外 發 表 不 另 給

酬 勞 ， 並 享 有 「 出 版 、 公 開 展 示 與 口 述 、 使 用 、 重 製 、 改 作 與 編 輯 等 權 利 」 。

2 6 . 	 所 有 繪 畫 、 攝 影 、 書 法 項 目 參 賽 作 品 ， 恕 不 發 還 。

2 7 . 	 主 辦 機 構 有 權 修 改 比 賽 規 則 ， 若 有 任 何 修 改 ， 恕 不 另 行 通 知 。


